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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 为加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档案的科学管理，统一规范基金会档案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机关档案工作条例》和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，并结合基金会工作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第二条  基金会档案工作在业务上由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负责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
第二章 基金会档案管理内容
第三条  基金会档案是基金会筹备、成立以及活动情况的历史记录，是基金会工作的基础，是基金会工作查考和理论研究的依据，也是华中师范大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　  第四条  基金会档案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法规；及时收集、整理和保管好基金会的档案材料，维护基金会档案材料的完整与安全；定期向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报送目录数据；编制各种检索工具积极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，并做好服务利用工作。
　　第五条  基金会根据实际情况，指定专人负责基金会材料的收集、整理，立卷后移交档案管理人员归档和管理。
　　第六条  基金会的归档材料主要可分为四大类：第一类为登记材料，即基金会申请成立登记、变更登记、注销登记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字材料；第二类为年度检查材料，包括上级主管部门及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报送的年检材料；第三类为会计材料，包括基金会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的材料，如会计账册、报表、审计报告等；第四类为基金会日常管理材料，包括基金会理事会议材料、捐赠目录等基金管理方面的材料。
第三章 基金会档案管理要求
第七条  基金会材料建档后，要随时整理归档，随时补充新的内容，以保证基金会档案的齐全完整，准确无误。
　　第八条　基金会可按时间顺序排列编写案卷号。
　　第九条　建立基金会档案借阅制度，严格执行保密制度。借阅档案必须履行一定的批准和登记手续。基金会资料原则上不外借。外单位利用时，经单位出具介绍信，本会领导批准后，办理借阅手续。 
第四章 附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条　基金会如撤销、解散后，按照《机关档案工作条例》规定，其登记档案随民政机关的档案一并向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移交。
第十一条　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